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春节期间餐饮食品安全消费提示
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、祥和的新春佳节。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春节期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消费提示：

一、外出就餐“两选两看”

1.“两选”：一是选餐馆。请选择信誉度高、证照齐全、量化分级等级较高的饭店，建议优先选择公示为“笑脸”单位就餐。不要选择在街头路边的无证餐饮小摊点用餐。二是选菜肴。拒绝食用野生动物，慎用宣称“新奇”等不常食用及易过敏食物。

2.“两看”：一是看就餐环境。注意查看场所环境是否清洁，餐饮具是否清洗消毒。二是看食物性状。注意辨别食物是否存在腐败变质等异常情况，不吃感官性状异常和未烧熟煮透的食物。就餐后应索要正规发票或收据，并做好留存。

二、餐饮经营“把好三关”

1.广大餐饮服务提供者要自觉遵守《食品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依法诚信经营，切实防范食品安全风险。一要把好自查关。餐饮单位应提前做好食品安全自查，根据自身容纳能力和供应水平“量力而行”承接年夜饭订单，充分做好人员安排和食材供应保障，避免超负荷运转带来经营和食品安全风险。二要把好采购关。餐饮单位要从正规渠道采购食品及食品原料，不得采购或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。落实进货查验制度，并保存相关凭证。三要把好加工制作关。餐饮单位要规范加工制作过程，按照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要求加工制作食品。

2.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严格从业人员健康管理，禁止发烧、咳嗽等有碍食品安全的人员上岗。餐饮单位外送食品应实行“食安封签”。

3.主动提供并提醒消费者使用公筷公勺，提倡适量点餐，文明用餐，防止餐饮浪费。

三、居家聚餐饮食“两项注意”

1.科学选购、选用合格、新鲜的食物原料；易腐食品原料和熟食品应冷藏，在冰箱内同时存放生、熟食品的，应按上熟下生方式存放。

2.加工、贮存食物要做到生熟分开，当餐未用完的食品应及时冷藏，隔餐和隔夜的熟食品必须彻底加热后食用。餐具和接触熟食品的用具、容器使用前必须清洗消毒。

